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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19 证券简称：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：2025-110

债券代码：113039 债券简称：嘉泽转债

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开展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专项行动的公告

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为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持续践行国务院

《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要求，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

易所《关于开展沪市公司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专项行动倡议》，以提

升经营发展质量、践行“以投资者为本”的发展理念，进一步提升上

市公司质量，维护投资者权益，树立资本市场良好形象，特制订公司

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专项行动方案，并经于 2025 年 11 月 23 日召开

的公司三届四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提升经营质量，夯实发展基础

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可再生能源发电、售电及其配套服务的综合性

新能源电力供应商，形成了新能源电力资产全生命周期运营、托管、

交易的核心能力，并探索以绿电产业链联动发展模式，进一步提升并

网装机规模和盈利能力。

公司以“新能源电站开发-建设-运营-出售、新能源电站运维管

理服务、屋顶分布式光伏、新能源产业基金和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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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建设”五大板块协同，共同促进核心业务在西北、东北、华东、华

南、华北五大区域中心快速发展。

新能源电站开发-建设-运营-出售是公司发电、售电的核心板块，

新能源电站运维管理服务旨在提升内外部新能源资产盈利能力，屋顶

分布式光伏是公司可再生能源发电业态的重要拓展，新能源产业基金

和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建设系公司实践绿电产业链资源、区域联

动的重要抓手。

经过多年发展，公司打造了北京+银川战略双总部，业务覆盖西

北、东北、华东、华南、华北五大区域，构建从风资源优势区、跨省

跨区输电通道节点到电力消纳需求旺盛区域的全国性布局。

二、完善公司治理，规范企业运作

公司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

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，不断优化公司治

理结构，完善科学决策机制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，进一步促进公

司规范运作，提高治理水平。

通过深入研究新修订的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及时修订《公司章程》，适时平稳推

进治理架构的调整，取消监事会设置，完成监事会、审计委员会的职

能交接，相应完善各项制度的修订，确保制度指导的有效性；充分发

挥独立董事的专业性和独立性，有效提高董事会决策能力，为公司规

范运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，切实提升公司治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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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始终重视“关键少数”在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，

持续强化“关键少数”的履职责任。公司组织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参

加证监会、上交所等监管平台举办的各类培训，及时掌握监管动态，

持续提升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能力及相关业务人员的专业知识

水平，推动公司持续规范运作，有效规避相关风险。

三、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，积极传递公司价值

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循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，依

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

和及时性原则，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相关制度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持续规范信息披露行为，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，保障投资者知情

权。同时，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建立常态化投资者沟

通机制，通过股东会、定期业绩说明会、投资者及专业机构来访等方

式与投资者增进交流，积极回复股民热线、投资者邮箱、上证 e互动

等平台投资者提问，实现公司与投资者双向互动，听取投资者建议的

同时，传递公司价值，增进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理解与认同。

四、重视投资者回报，共享发展成果

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，增加利润分配政策决策

的透明度，为投资者提供持续、稳定、合理的投资回报，公司根据相

关规定，并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

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（2024-2026 年）》。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公司分

红政策，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，积极给予投资者合理回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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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切实保护。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

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号—规范运作》，为进一步提高分红频次，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，

公司已结合实际情况，在 2024 年中期进行了现金分红。同时，公司

也一直坚持稳定的现金分红政策，每年分配的利润均超过了当年实现

可分配利润的 30%，上市以来公司已累计分红约 13.20 亿元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公司将深入落实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，持续推进与评估

相关工作，推动公司实现长期稳健发展。同时坚持规范运作，切实履

行公司的责任和义务，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

公司本次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的实际情

况而制订，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，未来可能会受到政策调

整、行业发展、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○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
